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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4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15

年

5

月

20

日

,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亨通光电”、“上市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签署

<

资产购买协议

>

及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同日

,

亨通

光电与转让方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亨通光电拟通过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

式取得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电信国脉”

)41%

股权。

本次收购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资产购买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订后涉及的后续事宜

,

亨通光电承诺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通达街

１４

号

主要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通达街

１４

号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郭广友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４２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３０１０３２４５６１０４３Ｘ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４５６１０４３－Ｘ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

服务）（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一般经营项目：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交通工程

专业承包通信系统工程；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甲级；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贰级；公共安全技

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维修壹级；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乙级；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

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计算机软件开发；通信及计

算机技术服务；通信网络维护及代理服务；经销通信设备及器材、空调、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汽

车配件、建筑装饰材料

2

、标的资产股权结构

电信国脉是国有法人参股的企业

,

中国联通集团黑龙江省通信有限公司持有

6%

的股权

,

其余

94%

的股权由郭广友等

131

名

自然人持有。在持有电信国脉

94%

股权的

131

名自然人中

,

郭广友持有电信国脉

25.02%

的股权

,

是电信国脉的第一大股东

,

其余

130

名自然人的持股比例均低于

3%

。电信国脉股权结构如下

:

3

、标的资产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电信国脉作为国内专业的通信技术服务商

,

自设立以来始终专注于通信技术服务主业

,

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和通信设备

制造商提供覆盖网络设计、网络建设、网络维护、网络优化的全方位服务。

(1)

电信国脉的核心业务

电信国脉的主营业务覆盖了通信技术行业产业链中的网络设计、网络工程、网络维护和网络优化四个领域。其中网络工

程业务是电信国脉目前的核心业务

,

主要包括管道线路类工程服务和通信设备类工程服务。

管道线路类工程服务

,

是指光缆、市话电缆、通信管道、智能布线、非开挖等通信管线类工程施工。电信国脉一直承担着黑

龙江省干线网、本地网、接入网工程的施工任务

,

并通过竞标实施了多项国家一、二级干线及国际出口段的光缆工程。电信国脉

实施的多项通信管线工程获得了国家及部级荣誉称号和省级荣誉称号。

通信设备类工程服务

,

是指交换、传输、无线、数据、电源等通信设备的安装调试工程施工。电信国脉具备承担通信网络核

心层、汇聚层和接入层设备安装调试业务的能力

,

先后在国内

20

多个省及国外埃塞俄比亚、孟加拉、也门、毛里求斯、埃及、坦桑

尼亚、尼日利亚、土库曼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承接大型的通信设备工程服务项目。在多年的工程服务中

,

电信国脉与华为、中兴、

诺基亚西门子等知名通信设备制造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2)

电信国脉的转型延伸业务

为开拓新的业绩增长点

,

电信国脉全力拓展核心业务的同时

,

开发了一些产业链上的转型延伸业务。电信国脉的延伸转型

业务主要包括网络维护业务、网络设计业务和网络优化业务。

网络维护业务主要是对运营商所拥有的网络资源进行运行管理、故障维修及日常保养等全方位的专业化技术服务。目前

电信国脉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广电网运营商均建立了网络维护业务合作关系

,

业务区域已经覆盖黑龙江、内蒙古、北京、天津等

地区。

通信网络设计服务主要包括提供管线类业务的施工方案和设备类业务设计等。 电信国脉的网络设计业务主要由其全资

子公司网联设计负责

,

目前已经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地区形成了稳定的客户群体。

通信网络优化服务的内容是通过设备调整、参数调整等技术手段使动态、复杂的网络达到最佳运行状态

,

网络资源得到最

佳利用并获得最大收益。电信国脉的网络优化业务主要是无线网络优化。在该业务领域内

,

电信国脉已全面介入黑龙江联通的

网络优化工作、并与华为、诺基亚西门子等制造商陆续开展了网络优化的合作

,

目前正在全力拓展省外的网络优化市场工作。

4

、主要财务指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电信国脉

2013

年度、

2014

年度的财务报表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51530

号”、和“信会师报

字

[2015]

第

112320

号”审计报告。依据上述审计报告

,

电信国脉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元）

１

，

０５７

，

４４１

，

４６５．４６ ７７５

，

５５２

，

２３８．６３

净资产（元）

２２５

，

３９２

，

３８５．０２ １６２

，

６１５

，

１８９．７６

营业收入（元）

１

，

１００

，

３１３

，

６８１．６２ １

，

０６０

，

８３１

，

６５５．６６

利润总额（元）

１００

，

３１８

，

１９８．１４ ９２

，

３６５

，

１５２．７４

净利润（元）

７１

，

７５９

，

０８０．１６ ６８

，

８８７

，

８１９．０５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包括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

(

以下简称“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

),

具体如下

:

序号 姓名 证件号

／

身份证号 序号 姓名 证件号

／

身份证号

１

郭广友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５７０７２１＊＊＊＊ ６７

宋淑玲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４１１０２＊＊＊＊

２

王剑

注

１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９０２１２＊＊＊＊ ６８

刘伟光

２３０２０４１９５７０４１０＊＊＊＊

３

刘雪立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５７０４０９＊＊＊＊ ６９

刘守辉

２３０２０２１９６１１２１６＊＊＊＊

４

徐庆波

２３２１０１１９６３０３２７＊＊＊＊ ７０

王书剑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５０１０６＊＊＊＊

５

张白羽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８１００５＊＊＊＊ ７１

胡滨

２３０４０６１９７２０８１４＊＊＊＊

６

赵清江

２３０８０４１９７０１１１１＊＊＊＊ ７２

孔龙江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５１１２２＊＊＊＊

７

张树坤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５８０１０４＊＊＊＊ ７３

白雪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３０２０５＊＊＊＊

８

蔡效忠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５３１０１２＊＊＊＊ ７４

孙馨梅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４１００７＊＊＊＊

９

谷金岩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０４２２＊＊＊＊ ７５

刘雪梅

２３０１０５１９６８０４０６＊＊＊＊

１０

张大猛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００５２４＊＊＊＊ ７６

黄春菊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９１０２７＊＊＊＊

１１

闫振广

２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４０７１９＊＊＊＊ ７７

王鹏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５０１０４＊＊＊＊

１２

李荣

２３０２０３１９５６０２２６＊＊＊＊ ７８

王剑

注

２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８１２０８＊＊＊＊

１３

张嗣文

２１１３２５１９７３０９１０＊＊＊＊ ７９

吴国庆

２３０１２２１９６５０４１４＊＊＊＊

１４

姜永德

２３０１０４１９６１０１０６＊＊＊＊ ８０

彭涛

２３０１２２１９６７０９１０＊＊＊＊

１５

董春波

２３０９０２１９７３０２２０＊＊＊＊ ８１

徐英爱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８０８２６＊＊＊＊

１６

蒋宏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３１００９＊＊＊＊ ８２

刘树学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５５０５１０＊＊＊＊

１７

于洪刚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３０３２５＊＊＊＊ ８３

朱仁哲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７０３２１＊＊＊＊

１８

牛连斌

２３０１０７１９７５１２２７＊＊＊＊ ８４

于泳

２３９００５１９７５０５１０＊＊＊＊

１９

赵宁

２３０１０７１９７１０４３０＊＊＊＊ ８５

唐玮

２３０６０２１９７１０２０９＊＊＊＊

２０

陈龙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７０３１８＊＊＊＊ ８６

李莹

２３０１２５１９７６０７０５＊＊＊＊

２１

李军

２３０１０４１９７４０５２１＊＊＊＊ ８７

董建辉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８２０４１０＊＊＊＊

２２

王宇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５０４０６＊＊＊＊ ８８

张凤杰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５８０２２２＊＊＊＊

２３

何英龙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３０９０４＊＊＊＊ ８９

孙伟

２３０１０４１９７５０７２３＊＊＊＊

２４

董博韬

２３２３２６１９７００４１６＊＊＊＊ ９０

衣晓琦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４０７０１＊＊＊＊

２５

李志发

２３０２０２１９５７０７２７＊＊＊＊ ９１

吴万布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１０２２７＊＊＊＊

２６

程雪松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５５１１２６＊＊＊＊ ９２

陈路安

２３１００２１９７４０８２１＊＊＊＊

２７

孙弘戈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１１０１４＊＊＊＊ ９３

朱庆宇

２３０１０７１９７３０６２６＊＊＊＊

２８

张佳伟

２３０８０４１９８００６２２＊＊＊＊ ９４

李冰

２３２３０３１９７５０２２０＊＊＊＊

２９

郭伟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１１０１６＊＊＊＊ ９５

于宏杰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２１１１５＊＊＊＊

３０

林海涛

２３２３０３１９７１０４２５＊＊＊＊ ９６

李俊峰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９０８２４＊＊＊＊

３１

李长顺

２３０１０８１９６００５２５＊＊＊＊ ９７

闫秀丽

２３０１２２１９６６１１２８＊＊＊＊

３２

狄恒

２３０２２４１９７６１１０５＊＊＊＊ ９８

魏永刚

２３０２２１１９７５０３２９＊＊＊＊

３３

李希武

２３２１２８１９７２０８１５＊＊＊＊ ９９

田旭东

２３０３２２１９７０１２１９＊＊＊＊

３４

佟树锋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１１１７＊＊＊＊ １００

韩冬

２３０７２２１９７１１１２３＊＊＊＊

３５

李连松

２３０１０７１９７４０２２３＊＊＊＊ １０１

高万森

２３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５０４＊＊＊＊

３６

侯京城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５３１０１７＊＊＊＊ １０２

周振武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９０４２０＊＊＊＊

３７

赵璐

２３０１０５１９７３０４２２＊＊＊＊ １０３

马英海

２３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１２２＊＊＊＊

３８

张坤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４０２１９＊＊＊＊ １０４

王广义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５０６０１＊＊＊＊

３９

杨贺见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１０３２８＊＊＊＊ １０５

张国利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９１２２９＊＊＊＊

４０

董龙江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５５１００７＊＊＊＊ １０６

李洪亮

２３０１０４１９７４０３１７＊＊＊＊

４１

陈勇

２３０１０７１９６９０５２５＊＊＊＊ １０７

王广琴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２０５１９＊＊＊＊

４２

陈元清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５０１０１＊＊＊＊ １０８

张洪涛

２３０１０４１９７１０４２０＊＊＊＊

４３

张兆光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０５１２＊＊＊＊ １０９

刁塑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２０３２７＊＊＊＊

４４

郑宏伟

２３２１２８１９７４０８０２＊＊＊＊ １１０

静翠兰

２３０１２１１９６４０９２０＊＊＊＊

４５

肖波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１０３１＊＊＊＊ １１１

朱仁玉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１０１０２＊＊＊＊

４６

杜国峰

２３０１０８１９７１０７２３＊＊＊＊ １１２

何福兴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１１０６＊＊＊＊

４７

曲贵财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１０２４＊＊＊＊ １１３

王淑梅

２３０１０４１９６８０５２４＊＊＊＊

４８

李正超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６０１２３＊＊＊＊ １１４

李沛成

２３０８０５１９６６０１２３＊＊＊＊

４９

马凤德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７１２２２＊＊＊＊ １１５

马海涛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００７２５＊＊＊＊

５０

王柏林

２３０５２１１９７５１２２７＊＊＊＊ １１６

高春瀛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４０６２６＊＊＊＊

５１

尚海涛

２３０２０２１９７０１０１０＊＊＊＊ １１７

叶显松

２３２３３１１９６４０１０２＊＊＊＊

５２

马松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４０５０３＊＊＊＊ １１８

尚桂岭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０４１３＊＊＊＊

５３

闫文学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３１１０５＊＊＊＊ １１９

董彦成

２３９００５１９７３０８１３＊＊＊＊

５４

李海军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００１１８＊＊＊＊ １２０

朱长荣

２３０２０２１９５６０８３０＊＊＊＊

５５

邢明军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８１２２０＊＊＊＊ １２１

杨微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７０５０７＊＊＊＊

５６

孙宏伟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３０７２７＊＊＊＊ １２２

赵明刚

２３２３２４１９７５０１２６＊＊＊＊

５７

陈智鹏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１１００４＊＊＊＊ １２３

候雨薇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８８０７２４＊＊＊＊

５８

孙璞

２３２７２２１９６４０１１７＊＊＊＊ １２４

王丽娟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２０７２５＊＊＊＊

５９

孙久义

２３０１０７１９６００３２６＊＊＊＊ １２５

张乃文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２１１２１＊＊＊＊

６０

张东

６２０１０２１９７５０１０２＊＊＊＊ １２６

张建春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７０７１２＊＊＊＊

６１

王东

２３０９２１１９７４０５０６＊＊＊＊ １２７

桑德松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９０８１２＊＊＊＊

６２

李伦

２３２３０１１９７６０５２４＊＊＊＊ １２８

赵东华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９０２１１＊＊＊＊

６３

董莉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００７０４＊＊＊＊ １２９

郭若冰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８０１０３＊＊＊＊

６４

张伟斌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５０８１１＊＊＊＊ １３０

杨威

２２０１０４１９７５０６０９＊＊＊＊

６５

刘琪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２０６２７＊＊＊＊ １３１

刘庆涛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６０９２８＊＊＊＊

６６

肖挺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９０９０７＊＊＊＊

注

1:

该王剑以下称为“王剑

A

”

;

注

2:

该王剑以下称为“王剑

B

”。

其中郭广友、王剑

A

、徐庆波、张嗣文、蒋宏、陈龙、李军、王柏林、狄恒、闫振广、姜永德等

11

名自然人系电信国脉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

以下简称“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

,

其余

120

名交易对方以下统称“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1

、评估概况

依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14690

号”审计报告

,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电信国脉的资产账面

价值为

80,563.20

万元

,

负债账面价值为

66,443.78

万元

,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4,119.42

万元。

依据中同华资产评估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4)

第

725

号”《资产评估报告》

,

评估机构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

对电信国脉

100%

股权进行了评估

,

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

,

电信国脉

100%

股权的评估

价值为

100,300.00

万元

,

评估增值

86,180.58

万元

,

增值率为

610.37%

。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价格以中同华资产评估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4)

第

725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价值为

依据

,

交易双方据此协商确定电信国脉

41%

股权最终的交易价格为

40,180

万元。

2

、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及结果的选取

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

,

以被评估单位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

,

经过风险折现后的现值和作为被评估企

业股权的评估价值。市场法则是根据与被评估单位相同或相似的对比公司近期交易的成交价格

,

通过分析对比公司与被评估

单位各自特点分析确定被评估单位的股权评估价值

,

市场法的理论基础是同类、同经营规模并具有相同获利能力的企业其市

场价值是相同的

(

或相似的

)

。虽然收益法和市场法同时涵盖了诸如客户资源、人力资源、技术业务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无形

资产的价值

,

但市场法对企业预期收益仅考虑了增长率等有限因素对企业未来价值的影响

,

并且其价值乘数受股市波动的影

响较大。因此评估机构认为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比较合理。于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在持续经营

的假设条件下

,

电信国脉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00,300.00

万元。

3

、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本次评估增值较大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

电信国脉开展的通信网络工程服务业务具有轻资产的特点。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客户资源、人力资本、创新能力、技

术业务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同时

,

电信国脉及其子公司还拥有多项专业经营资质。上述无形资产的价值在评估值

中得以体现是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1)

电信国脉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

通信技术服务面向的主要客户是三大通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电信国脉的主要客户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等通信运营商。同时

,

电信国脉与华为、中兴、诺西等设备制造商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

也是企业持续增长的直接驱动力。

运营商对其网络系统强调高可靠性、高稳定性以及不间断运行

,

任何故障都可能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乃至客户流失。通信

技术服务商一旦被运营商选定成为技术服务提供者后

,

将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合作伙伴。国内三大运营商对现有的合作伙伴

,

一般不愿意冒险替换新的服务提供商。这种客户关系的刚性有利于服务提供商维护现有的客户关系和业务来源

,

也有利于向

老客户提供新的服务品种。上述庞大而稳定的客户群体将为电信国脉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奠定基础。

(2)

电信国脉项目管理能力强、团队成熟

电信国脉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通信技术服务经验

,

项目管理能力强。项目的实施高效、安全。企业拥有一支专业的通信行

业工程施工人才队伍

,

储备了大量的工程师、建造师等专业人才

,

并拥有多名经通信设备制造商认证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支队

伍拥有在行业内领先的项目管理能力、施工能力、系统集成能力

,

以确保在通信技术服务实施过程中实现标准化管理

,

业务流

程优化、服务质量好

,

效率高

,

施工安全

,

合理控制成本。

4

、交易标的评估假设

资产评估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建立在相应的资产评估假设之上

,

资产评估假设是资产评估结论成立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中同华资产评估对电信国脉

100%

股权进行估值时采用的主要评估假设前提包括

:

(1)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持续经营在此是指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

,

并在可预见

的未来

,

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2)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是市场价值

,

不考虑本次评估目的所涉及的经济行为对企业经营情况的影响。

(3)

本次评估基于现有的国家法律、法规、税收政策以及金融政策

,

不考虑评估基准日后不可预测的重大变化。

(4)

本次评估基于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经营管理团队尽职

,

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经营

,

电信国脉的经营活动和提

供的服务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

各种经营活动合法

,

并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本次评估预测是基于现有市场情况对未来的合理预测

,

不考虑今后市场发生目前不可预测的重大变化和波动。如政治

动乱、经济危机、恶性通货膨胀等。

(6)

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5

、市场法评估结果、估值参数选取及依据

(1)

可比对象的选取原则

由于电信国脉为盈利企业

,

主营业务为通信技术服务

,

因此在本次评估中采用以下基本标准作为筛选对比公司的选择标

准

:

1)

对比公司近三年经营为盈利公司

;

2)

对比公司必须为至少有两年上市历史

;

3)

对比公司只发行人民币

A

股

;

4)

对比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或其主营业务为通信设备和通信技术服务

,

与电信国脉具有相似的业务模式

,

并且主营业务的营

业历史不少于

2

年。

经过筛选

,

确定通信技术服务业的宜通世纪

(300310)

、国脉科技

(002093)

、富春通信

(300299)

、华星创业

(300025)

等

4

家上市公

司作为对比公司。

1)

宜通世纪

宜通世纪主营通信网络工程服务、通信网络维护服务、通信网络优化服务

,

与国脉工程的通信网络工程服务、通信网络维

护服务和通信网络优化服务有较强可比之处。

2)

国脉科技

国脉科技主营通信网络维护服务和通信网络设计、工程咨询服务

,

与国脉工程的通信网络设计服务有可比之处。

3)

富春通信

富春通信主营通信网络设计服务

,

与国脉工程的通信网络设计服务有可比之处。

4)

华星创业

华星创业主营通信网络优化服务、通信网络工程服务、通信网络维护服务

,

与国脉工程的通信网络工程服务、通信网络维

护服务和通信网络优化服务有可比之处。

(2)

流动性折扣的考虑测算

本次评估根据国内实际情况

,

采用非上市公司购并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方式测算缺少流通折扣率。

采用非上市公司购并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方式测算缺少流通折扣率的基本思路是收集分析非上市公司并购案

例的市盈率

(P/E),

然后与同期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

(P/E)

进行对比分析

,

通过上述两类市盈率的差异来测算缺少流通折扣率。

本次评估收集和对比分析了发生在

2013

年的非上市公司的少数股权交易并购案例和截止于

2013

年底的上市公司市盈率

数据

,

得到如下数据

:

序号 行业名称

非上市公司并购 上市公司

缺少流通折

扣率

样本点数

量

市盈率平均

值

样本点数量

市盈率平均

值

１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１６ ２１．１０ １７ ３４．７１ ３９．２％

２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８ １６．８７ ４４ ２３．６７ ２８．７％

３

电子

４６ １９．２８ ６４ ４９．０１ ６０．７％

４

房地产业

５３ １２．２４ ６１ ２４．３９ ４９．８％

５

纺织、服装、皮毛

７ １３．１１ ３３ ３１．４１ ５８．３％

６

机械、设备、仪表

７３ １５．４４ ２４２ ３７．１１ ５８．４％

７

建筑业

１８ １６．２９ ２８ ２６．５３ ３８．６％

８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１８ １６．７６ ４４ １８．５５ ９．６％

９

金融、保险业

４０ １０．７３ ３４ ２１．３２ ４９．７％

１０

金属、非金属

２９ １６．１０ １２１ ３９．９９ ５９．７％

１１

农、林、牧、渔业

６ ２７．４６ ２０ ３８．７０ ２９．０％

１２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５６ １３．１１ ８０ ２６．９１ ５１．３％

１３

社会服务业

７ ２８．９４ ３９ ３７．８１ ２３．５％

１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２７ １３．８０ １１４ ３２．３４ ５７．３％

１５

食品、饮料

１８ １６．３１ ４８ ３４．８４ ５３．２％

１６

信息技术业

５７ １９．０１ ６２ ５２．４９ ６３．８％

１７

医药、生物制品

４１ １９．７１ ７１ ４４．３３ ５５．５％

１８

造纸、印刷

６ １０．２３ ２３ ４０．４９ ７４．７％

１９

其他制造业

４ １６．００ １０ ４０．３７ ６０．４％

２０

综合类

５９ １４．１８ １９ ２５．９７ ４５．４％

２１

合计

／

平均值

６０９ １６．８３ １１７４ ３４．０５ ４８．３％

原始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CVSource

因此在本次评估选取了信息技术业

63.8%

作为缺少流通性折扣率。

(3)

市场法评估结果

市场法评估计算表如下所示

:

序号 项目

ＮＯＩＡＴ

比率乘数

ＥＢＩＴ

比率乘数

ＥＢＩＴＤＡ

比率乘数

１

被评估公司比率参数取值

３２．２１ ２７．２９ ２６．２１

２

被评估公司对应参数

６

，

５５７．０５ ８

，

４７０．５９ ８

，

７９１．２３

３

被评估公司全投资计算价值

２１１

，

２０５．７９ ２３１

，

１７３．８０ ２３０

，

４４５．５２

４

被评估公司付息负债

－ － －

５

不可流通折扣率

６３．８０％ ６３．８０％ ６３．８０％

６

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２４

，

７７８．８９ ２４

，

７７８．８９ ２４

，

７７８．８９

７

被评估公司股权市场价值（取整）

１０１

，

２００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８

，

２００

８

评估结果（取整）

１０６

，

０００．００

根据上述分析及计算

,

采用市场法评估的评估结果为

106,000.00

万元

,

评估增值

91,880.58

万元

,

增值率为

650.74%

。

6

、收益法评估结果、估值参数选取及依据

(1)

未来预期收益现金流预测

自由现金流

=

净利润

+

折旧

/

摊销

+

税后利息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

-

资本性支出。

1)

净利润的预测

净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

所得税。

根据以上各收益指标的预测值

,

可以直接求得未来每年的净利润。

2)

折旧及摊销的预测

根据企业财务报告

,

截至评估基准日电信国脉各类资产折旧及摊销情况如下表

:

序号 资产类型 折旧

／

摊销年限（年）

１

车辆

５

２

机器设备

１０

３

电子设备

５

４

建筑物

３０

５

无形资产

－

土地

３０

６

无形资产

－

软件

５

７

长期待摊费用

－

租车费

３

本次评估将电信国脉的期初固定资产和预测期内的更新资本性支出按照上表列示的资产类型进行折旧摊销。

3)

资本性支出预测

资本性支出是为了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可以正常发展而需要每年进行的资本性支出。 电信国脉资本性支出主要为正常固

定资产的购建、更新、改造及与此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无形资产购置和其他资产的增加。依据管理层的预测

,

本次评估结合

历史企业资本性支出情况以及每年折旧摊销金额预测了每年的资本性支出金额。

4)

营运资金增加预测

营运资金的预测主要根据被评估企业最近几年每年营运资金占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分析和判断

,

在历史平均比例水

平基础上

,

参考同行业的营运资金占用水平

,

结合被评估企业目前及未来发展情况加以调整

,

确定预测年度每年企业营运资金

需求量及营运资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从而计算预测年度内每年新增营运资金。

5)

终值预测

终值是企业在

2019

年预测经营期之后的价值。本次评估采用

Gordon

增长模型进行预测

,

中同华资产评估假定企业的经营

在

2019

年后每年的经营情况趋于稳定

,

所谓趋于稳定也就是在未来的增长率中绝对增长率已经为零

,

但是由于存在通胀因素

,

因此还存在相对增长率

,

根据从

Wind

资讯取得的资料

,2004

年至

2013

年度

,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CPI)

和全部工业品出厂价

格指数

(PPI)

平均值分别为

103.09

和

102.57,

本次评估采用

3%

作为未来年度通胀率

,

即稳定期增长率为

3%

。

(2)

折现率确定方法

折现率

,

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

,

是基于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由于电信国脉不是上市公司

,

其折现率不能直接计

算获得。因此本次评估采用选取对比公司进行分析计算的方法估算电信国脉期望投资回报率。为此

,

第一步

,

首先在上市公司

中选取对比公司

,

然后估算对比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系数

β(Levered Beta);

第二步

,

根据对比公司资本结构、对比公司

β

以及被评

估公司资本结构估算电信国脉的期望投资回报率

,

并以此作为折现率。

1)

对比公司的选取

考虑到被评估企业为盈利企业

,

且主营业务为通信网络工程服务

,

评估机构确定的筛选对比公司的标准是

:

对比公司近三

年经营为盈利公司

;

对比公司必须为至少有两年上市历史

;

对比公司只发行人民币

A

股

;

对比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或其主营业务

含通信设备和通信技术服务等

,

或者受相同经济因素的影响

,

并且主营该行业历史不少于

2

年。依据上述标准

,

评估机构利用

Wind

数据系统进行筛选

,

最终确定了

:

宜通世纪

(300310)

、国脉科技

(002093)

、富春通信

(300299)

、华星创业

(300025)

等

4

家上市公

司作为对比公司。

2)

加权资金成本的确定

(WACC)

WACC(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代表期望的总投资回报率。它是期望的股权回报率和所得税调整后的债权回报

率的加权平均值。

计算总投资回报率时

,

第一步需要计算

,

截至评估基准日

,

股权资金回报率和利用公开的市场数据计算债权资金回报率。第

二步

,

计算加权平均股权回报率和债权回报率。

①

股权回报率的确定

为了确定股权回报率

,

利用资本定价模型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or

“

CAPM

”

)

。

CAPM

是通常估算投资者收益要求并

进而求取公司股权收益率的方法。它可以用下列公式表述

:

Re=Rf+β×ERP+Rs

其中

:

Re:

股权回报率

Rf:

无风险回报率

β:

风险系数

ERP:

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Rs:

公司特有风险回报率

无风险回报率

Rf

的选取

,

评估机构在沪、深两市选择从评估基准日到国债到期日剩余期限超过

10

年期的国债

,

并计算其到

期收益率

,

取所有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

4.40%

作为本次评估无风险收益率。

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ERP

的选取

:

选取了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在

2004

年至

2013

年后每年的市场风险超额收益率的几何平

均值

6.27%

作为目前国内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风险系数

β

的选取

:

依据

Wind

资讯公布的可比公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

β

值

,

并剔除每家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因素后

(Un-

leaved),

计算其平均值作为被评估企业的剔除资本结构因素后

(Un-leaved)

的

β

系数

,

按照电信国脉的期望资本结构比率计算其

对应的

β

系数

,

并采用

Blume

模型对

β

系数进行调整

,

据此确定适用于被评估企业的

β

系数为

0.88

。

将上述各项参数代入

WACC

模型后

,

计算获得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即折现率为

12.75%

。

(3)

未来收入预测及现金流计算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预测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终值

营业收入

５０

，

３５０．００ １４２

，

２１５．００ １６７

，

５６６．００ １９１

，

１０８．００ ２０６

，

６５１．００ ２１４

，

５０３．００ ２２０

，

９３８．０９

营业成本

４４

，

２２７．００ １２２

，

０６８．００ １４３

，

７９０．６０ １６４

，

０４７．８０ １７７

，

６１２．６０ １８４

，

６７９．８０ １９０

，

２２０．１９

营业税及附加

１

，

５９０．１２ ４

，

１５２．３４ ４

，

９７１．０９ ５

，

７４３．４６ ６

，

２４７．３９ ６

，

４９９．３８ ６

，

６９４．３６

销售费用

１５３．３４ ５０４．８２ ５６９．８４ ６５４．２４ ７１９．６９ ７８０．７５ ８０４．１７

管理费用

１

，

３６８．５０ ４

，

８４３．５９ ５

，

４４４．７５ ６

，

１０６．０２ ６

，

６１７．０３ ６

，

８７８．２０ ７

，

０８４．５５

财务费用

－ － － － － － －

营业利润

３

，

０１１．０４ １０

，

６４６．２４ １２

，

７８９．７２ １４

，

５５６．４８ １５

，

４５４．２９ １５

，

６６４．８７ １６

，

１３４．８２

利润总额

３

，

０１１．０４ １０

，

６４６．２４ １２

，

７８９．７２ １４

，

５５６．４８ １５

，

４５４．２９ １５

，

６６４．８７ １６

，

１３４．８２

减：所得税

７５２．７６ ２

，

６６１．５６ ３

，

１９７．４３ ３

，

６３９．１２ ３

，

８６３．５７ ３

，

９１６．２２ ４

，

０３３．７０

净利润

２

，

２５８．２８ ７

，

９８４．６８ ９

，

５９２．２９ １０

，

９１７．３６ １１

，

５９０．７２ １１

，

７４８．６５ １２

，

１０１．１１

加：折旧和摊销

９０．７９ ３５４．２５ ３２８．０２ ３６９．５０ ４００．５３ ３８７．７７ ３８７．７７

减： 资本性支出

０．００ ５４１．８８ ５２２．８２ ３５１．８８ ３９４．６２ ３９４．６２ ４００．００

营运资金增

加

０．００ ２６

，

９４５．１１ ２

，

５３５．１０ ２

，

３５４．２０ １

，

５５４．３０ ７８５．２０ ６４３．５１

净现金流

２

，

３４９．０７ －１９

，

１４８．０６ ６

，

８６２．３９ ８

，

５８０．７８ １０

，

０４２．３４ １０

，

９５６．６１ １１７

，

３８８．５０

折现率

１２．７５％

折现年数

０．１３ ０．７５ １．７５ ２．７５ ３．７５ ４．７５ ４．７５

折现系数

０．９９ ０．９１ ０．８１ ０．７２ ０．６４ ０．５７ ０．５７

现金流折现现值

２

，

３１４．１０ －１７

，

４９９．９８ ５

，

５６２．５２ ６

，

１６８．８８ ６

，

４０３．２１ ６

，

１９６．１６ ６６

，

３８５．３１

现金流折现现值之和

７５

，

５３０．１９

加：

非经营性资

产、负债净值

２４

，

７７８．８９

减： 负息债务

０

股东权益的公允市场

价值（取整）

１００

，

３００．００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对电信国脉

201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112320

号”

《审计报告》”。经对比电信国脉

2014

年度经审的利润表与其

2014

年度的盈利预测数据

,

结论如下

:

1)

受客户验收进度低于预期的影响

,

电信国脉

2014

年度的营业收入略低于预测的营业收入

; 2)

电信国脉

2014

年度的营业

利润略高于预测的利润

,

主要是因为盈利预测较为谨慎

,

实际毛利率超过了预测水平

,

且盈利预测中未包含

2014

年

10-12

月的投

资收益等两个因素的影响

; 3)

电信国脉的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主要来源于其营业利润

,2014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超过预测

数

; 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后

,

电信国脉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仍超过预测

数和交易对方承诺数。综上所述

,

电信国脉

2014

年度的盈利预测及盈利承诺均已实现。

(4)

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过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

,

经过上述分析和估算

,

使用收益法评估出的电信国脉

100%

股权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持续经营价

值为人民币

100,300.00

万元

,

评估增值

86,180.58

万元

,

增值率为

610.37%

。

五、《资产购买协议》主要内容

1

、标的资产定价情况

依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4)

第

725

号《评估报告》

,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标的公司

100%

股

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0,300

万元。根据电信国脉已完成决议分红方案

,

扣除电信国脉需向原股东分红

2,200

万元

,

经双方协

商一致

,

电信国脉

100%

股权作价

98,000

万元

,

亨通光电以现金方式购买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电信国脉

41%

股份的

价格为

40,180

万元。亨通光电购买郭光友等

131

名自然人各自持有的电信国脉的每

1

股股份的交易价格相同

,

为人民币

19.6

元。

2

、支付方式

(1)

自标的资产全部交割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

亨通光电将郭广友、王剑

A

、徐庆波、张嗣文、蒋宏、陈龙、李军、王柏

林、狄恒、闫振广、姜永德等

11

人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对价合计

8,766.10

万元支付完毕。

(2)

标的资产全部交割完成后

,

亨通光电按

51%

、

14.7%

、

14.7%

和

19.6%

的比例

,

分期向刘雪立、张白羽、赵清江、张树坤、蔡效

忠、谷金岩、张大猛、董春波、于洪刚、牛连斌、赵宁、王宇、何英龙、董博韬、李志发、李荣、程雪松、孙弘戈、张佳伟、郭伟、林海

涛、李长顺、李希武、佟树锋、李连松、侯京城、赵璐、张坤、杨贺见、董龙江、陈勇、陈元清、张兆光、郑宏伟、肖波、杜国峰、曲贵

财、李正超、马凤德、尚海涛、马松、闫文学、李海军、邢明军、孙宏伟、陈智鹏、孙璞、孙久义、张东、王东、李伦、董莉、张伟斌、刘

琪、肖挺、宋淑玲、刘伟光、刘守辉、王书剑、胡滨、孔龙江、白雪、孙馨梅、刘雪梅、黄春菊、王鹏、王剑

B

、吴国庆、彭涛、徐英爱、刘

树学、朱仁哲、于泳、唐玮、李莹、董建辉、张凤杰、孙伟、衣晓琦、吴万布、陈路安、朱庆宇、李冰、于宏杰、李俊峰、闫秀丽、魏永

刚、田旭东、韩冬、高万森、周振武、马英海、王广义、张国利、李洪亮、王广琴、张洪涛、刁塑、静翠兰、朱仁玉、何福兴、王淑梅、李

沛成、董彦成、尚桂岭、马海涛、高春瀛、叶显松、朱长荣、杨微、赵明刚、候雨薇、王丽娟、张乃文、张建春、桑德松、赵东华、郭若

冰、杨威、刘庆涛

(

以下统称“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

)

支付各自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

,

具体如下

:

①

自标的资产全部交割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

亨通光电分别向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支付各自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对价总额的

51%,

共计人民币

16,021.089

万元。

②

自电信国脉

2015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亨通光电分别向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支付各自于本次

交易中获得的对价总额的

14.7%,

共计人民币

4,617.843

万元

;

如果电信国脉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足

8,000

万元的

,

则亨通光

电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扣除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各自当期应补偿金额后

,

将当期剩余款项分别支付给交易对方。

③

自电信国脉

2016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亨通光电分别向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支付各自于本次

交易中获得的对价总额的

14.7%,

共计人民币

4,617.843

万元

;

如果电信国脉

2015

年度至

2016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足

17,600

万元的

,

则亨通光电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扣除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各自当期应补偿金额后

,

将当期剩余款项分别

支付给交易对方。

④

自电信国脉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亨通光电分别向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支付各自于本次

交易中获得的对价总额的

19.6%,

共计人民币

6,157.124

万元

;

如果电信国脉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及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足

29,

100

万元的

,

则亨通光电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扣除刘雪立等

120

名自然人各自当期应补偿金额后

,

将当期剩余款项

分别支付给交易对方。

3

、股权交割及时间安排

本协议生效条件全部实现后

30

个工作日内

,

郭广友等

131

名各自然人应当无条件将各自持有的标的资产在工商管理部门

过户至亨通光电名下

(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交割”

),

亨通光电将予以必要的配合。

上述手续完成后

,

亨通光电依法持有标的公司

41%

的股权

,

合计标的公司

2,050.00

万股股份

,

亨通光电即具有标的公司完全

的股东资格

,

享有标的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

,

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4

、期间安排及损益承担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

,131

名自然人应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

,

保证标的公

司持续正常经营

,

并在过渡期内不对标的资产设置质押、担保等任何第三方权利

,

不对标的公司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

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2)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电信国脉全体新

老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

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

131

名自然人按照本次交易前持有电信国脉股权相对比例

(

即本次交易前各

自持有电信国脉股权占该

131

名自然人持有电信国脉股权总和的比例

,

下同

)

以现金方式予以全额补偿。

5

、关于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电信国脉

10.9%

的股权事项的安排

(1)

亨通光电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如郭广友、王剑

A

、徐庆波、张嗣文、蒋宏、陈龙、李军、王柏林、狄恒、闫振广、姜永德等

11

名自然人要求亨

通光电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

(

即电信国脉每一股股份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9.60

元

)

收购其合计持有的电信国脉

10.9%

的

股权

(

合计

545

万股

)

的

,

且该等收购要求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

则亨通光电承诺将无条件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以现

金方式购买该等股权。亨通光电可能收购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的股份数量具体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可能收购的股份数量（万股）

１

郭广友

３８１．０５

２

王剑

Ａ ３２．５９

３

徐庆波

３２．５９

４

闫振广

２０．４１

５

张嗣文

１３．１６

６

姜永德

１３．１０

７

蒋宏

１３．１０

８

陈龙

１３．１０

９

李军

１３．１０

１０

王柏林

６．４０

１１

狄恒

６．４０

合计

５４５．００

如亨通光电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继续收购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持有的电信国脉

10.9%

的股权

,

则亨通光电应当与届时

符合条件的资产出售方另行签订资产购买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相关资产购买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于亨通光电有权

机关审议通过后生效。

(2)

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承诺

1)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如亨通光电以本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

(

即电信国脉每一股股份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9.60

元

)

要求收购郭

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共同持有的电信国脉

10.9%

的股权

(

合计

545

万股

)

的

,

且该等收购要求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的

,

则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应当无条件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将其合计持有的国脉公司

10.9%

的股权

(

合计

545

万股

)

转让给亨通光电。

2)

自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至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将其合计持有的

545

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亨通光电之前

(

以下简称“委托期间”

),

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将合计持有的电信国脉全部股权

(

以下简称“委托股份”

)

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

的委托给亨通光电行使。自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

,

委托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即无条件归亨通光电行使和支配。

委托期间

,

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理由妨碍或影响亨通光电对上述委托表决权的行使

,

并承担亨通光电

行使委托表决权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

且保证不得就委托表决权向亨通光电主张任何补偿或赔偿要求。

委托期间

,

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之任何一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撤销该等委托

,

也不得将委托股份另行委托给任何第三方行

使

,

如委托股份权属因法定原因发生变动的

,

则该等委托对权利承继人当然有效。

委托期间

,

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之任何一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

(

包括但不限于变卖、赠与、分割、质押、信托等

)

委托股份

之部分或全部

;

在委托股份被执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等导致权利受到限制时

,

则权利受限人应当于相关扣押、查封等法律文

书下达之日起

3

日内通知亨通光电

,

并立即采取提供担保等合法且有效的措施消除该等限制。

3)

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在电信国脉服务期间

,

本人及其近亲属除持有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股权之外

,

不得进行任何与

亨通光电或标的公司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

包括但不限于

:

直接或间接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与亨通光电或标的公司从事的

业务相竞争的任何业务。服务期满后两年内

,

上述人员应无条件遵守本项承诺。

6

、本资产购买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由各方或其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

,

且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

:

(1)

亨通光电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

(2)

亨通光电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关于签订

<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

7

、违约责任

(1)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承诺或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

,

即构

成违约。

(2)

因亨通光电违约致使本次交易无法完成的

,

则亨通光电应向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合计支付

5,000

万元违约金

;

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之全体或任意一自然人违约

,

致使本次交易无法完成的

,

则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应向亨通光电支付

5,000

万元违

约金。如上述违约金不足以补偿守约方经济损失的

,

则违约方应赔偿该等经济损失

(

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应得的收益等

)

。

131

名

自然人对本协议项下约定的违约责任按照各自于本次交易前持有的电信国脉股权相对比例承担。

(3)

如亨通光电违反本协议第

10

条第

1

款第

5

项承诺事项的

,

则亨通光电除应当赔偿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全部损失之外

,

还

应当向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合计支付

5,000

万元违约金

;

如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之任意一人违反本协议第

10

条第

2

款第

11

项承

诺事项的

,

则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除应当赔偿亨通光电全部损失之外

,

还应当向亨通光电支付违约金

5,000

万元

,

郭广友等

11

名

自然人对该等赔偿责任及违约金支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六、《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1

、利润补偿承诺年度、承诺净利润及补偿安排

(1)

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承诺年度为

2015

年、

2016

年及

2017

年

(

以下简称“承诺年度”

)

。

(2)

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承诺电信国脉在承诺年度

,

即

2015

年、

2016

年及

2017

年各年度净利润数分别为

8,000

万元、

9,600

万

元和

11,500

万元

(

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

。

(3)

承诺年度内

,

亨通光电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

,

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电信国脉出具《专项审核报

告》

,

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报告》

,

如电信国脉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不足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承诺净利润数的

,

补偿义务人同意以本次交易各自获得现金进行补偿。

2

、实际利润与承诺利润差异的确定

双方一致确认

,2015

年、

2016

年及

2017

年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

,

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

确定当年累计实

现的净利润数与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

,

并予以披露。

3

、补偿方式

(1)

在承诺年度内

,

电信国脉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

则补偿义务人应当向亨通光电进行补偿。

当年应补偿的总金额为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承诺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

总和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在计算各年度应补偿的总金额时

,

若应补偿的总金额小于零

,

则按零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部分不冲回。

补偿义务人按照本次交易转让的电信国脉股份数的相对比例

(

即本次交易前各自持有电信国脉股权占全体补偿义务人持

有电信国脉股权总和的比例

,

下同

)

计算各自应当补偿的金额。如补偿义务人之任意一人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的

,

则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对该等应履行而未履行的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补偿责任。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履行了补偿义务后

,

有权

向相应的补偿义务人追偿。

(2)

在

2015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

每年计算一次应补偿的总金额及补偿义务人各自应补偿的金额

,

由补偿义务人各自以现金方式对亨通光电进行补偿。

亨通光电应在电信国脉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日内

,

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向亨通光电支付其当年应补偿的现

金。补偿义务人应当在收到亨通光电通知后的

30

日内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亨通光电。

任一承诺年度内

,

补充义务人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亨通光电进行足额补偿的

,

则不足部分由亨通光电在尚未支付的交

易对价中予以扣除

,

如尚未支付的交易对价不足以补偿的当年应补偿金额的

,

则补偿义务人应当另行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3)

在承诺年度届满时

,

即

2017

年度会计年度结束时

,

亨通光电将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减值测

试结果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义务人已实际补偿的金额的

,

则补偿义务人还应向亨通光电另行

补偿

,

另需补偿的总金额为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义务人已实际补偿的金额。

补偿义务人按照本次交易转让的电信国脉股份数的相对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的金额

,

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

,

应当

四舍五入取整。亨通光电应在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10

日内

,

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向亨通光电支付其应当补偿的金

额

,

补偿义务人应当在收到亨通光电通知后的

30

日内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亨通光电。

4

、协议生效

协议于各方签字或其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

《资产购买协议》生效时同时生效。若《购买资产

协议》解除或终止的

,

本协议同时解除或终止。

5

、违约责任

本协议一经生效

,

各方均应当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

,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协议项下各自的义务、

责任、陈述、承诺或保证均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约的

,

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

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应得的

收益等

),

并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亨通光电是国内领先的光通信企业

,

公司旨在通过本次交易抓住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

,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亨通

光电与电信国脉的主要客户及业务合作方均为电信运营商

,

双方的者客户资源既重合又存在互补

,

可以通过共享客户资源、促

进业务发展

,

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收购电信国脉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实现从硬件提供商升级为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的

产业升级

,

并加快国际化步伐。本次交易完成后

,

通信技术服务收入将在亨通光电总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

,

在制造业竞争日趋激

烈的情况下

,

亨通光电构建多元化经营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其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

开拓新的业绩增长点

,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八、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

2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资产购买协议

;

3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5-049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亨通光电”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

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安敏先生主持

,

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审议并作出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

在中国证监会审核公司本次重组事宜的公示期间

,

挖金客信息交易对方之李征被申请财产保全

,

导致公司收购的李征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挖金客信息的股权权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且该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

因此本次资产重组方案难以

继续推进。经本次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协商一致

,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决定终止本次重组并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重组的相关申请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否决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组

,

董事会同意公司就本次重组终止事宜分别与郭广友等

130

人及李征、陈坤、新余

永奥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根据公司与郭广友等

130

人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双方就本次重组终止互不构成违约

,

互不

承担违约责任

;

根据公司与李征、陈坤及永奥投资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李征、陈坤及永奥投资

就本次重组终止共同向公司支付补偿金

1500

万元

,

除此之外

,

双方均不违约。

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否决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电信国脉

41%

股权的议案》

为继续推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

,

加强产业协同效应

,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

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持有的电信国脉

41%

的股权

(

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

。

依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4)

第

725

号《评估报告》

,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电信国脉

100%

股

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0,300

万元。根据电信国脉已完成决议分红方案

,

扣除电信国脉需向原股东分红

2,200

万元

,

经双方协

商一致

,

电信国脉

100%

股权作价

98,000

万元

,

公司购买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电信国脉

41%

股权的价格为

40,180

万

元。

本次收购中

,

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承诺

,

电信国脉

41%

的股权交割完成后至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将其合计持有的

545

万股

股份

(

占电信国脉

10.9%

股权

)

全部转让给亨通光电之前

,

郭广友等

11

名自然人将合计持有的电信国脉全部股份

(

合计

1,341.75

万

股

,

占电信国脉股份总数的

26.84%)

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的委托给亨通光电行使。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否决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收购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收购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1%

股权的公告》

(2015-051

号

)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电信国脉

131

名股东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资产购买协议

>

和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就以现金方式购买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持有的电信国脉

41%

的股权与郭广友等

131

名自然人共同签署

的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购买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资产购买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于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终止

本次重组事宜后生效。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否决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

2015

年

6

月

5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本次董事审

议通过的第一、二项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否决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052

号

)

。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 2015-050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资产重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亨通光电”、“上市公司”或“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中

止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申请》

,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受理。经

上市公司申请

,

亨通光电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5

月

20

日

,

亨通光电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的议案》、《关于签订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

,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现将终止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本次筹划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

一

)

筹划本次资产重组的背景、原因

过去

20

年中国经济依靠传统产业的拉动实现了高速增长

,

但随着传统经济发展瓶颈凸显

,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

已进入转型

期。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已经将经济发展的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

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

,

并重点发展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产业。

亨通光电是国内领先的光通信企业

,

公司旨在原有业务平稳发展的基础上

,

抓住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

,

实现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电信国脉”

)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挖金客信息”

)

的主要客户或业务合作方目前均为电信运营商

,

三者客户资源既重合又存在互补

,

可以通过共享

客户资源、促进业务发展

,

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

电信国脉将有助于公司实现从硬件提供商升级为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的产业升级

,

并加快国际化步伐

;

公司将以挖金客信息为基础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信息服务业的产业转型。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通信技术服务收入和移动互联网业务收入将在亨通光电总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

,

在制造业竞争日趋激

烈的情况下

,

亨通光电构建多元化经营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其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

开拓新的业绩增长点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二

)

本次重组框架

本次资产重组整体方案为亨通光电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象为

:

郭广友等

130

名自然人、李征、陈坤及永奥投资。交易方式为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

:

黑龙江电信国脉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41%

股权、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二、公司在推进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

一

)

本次资产重组的主要历程

2014

年

10

月

30

日

,

因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30

日起连续停牌

,

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4

年

11

月

13

日

,

公司确认

,

公司目前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3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

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5

年

1

月

16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亨通光电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郭广友等

130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电信国

脉

41%

股份

,

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李征、陈坤、永奥投资合计持有的挖金客信息

100%

的股权。同日

,

公

司与交易对方郭广友等

130

名自然人、李征、陈坤及永奥投资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5

年

1

月

17

日

,

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等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公告文

件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恢复交易。

2015

年

2

月

2

日

,

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的议案。

2015

年

2

月

4

日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材料。

2015

年

2

月

11

日

,

亨

通光电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0242]

号

,

决定对该申请予以受理。

2015

年

3

月

20

日

,

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0242]

号。

2015

年

4

月

22

日

,

公司披露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0242]

号之反馈意见答复

,

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材

料。

2015

年

4

月

29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知

,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将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审核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停牌。

2015

年

5

月

8

日

,

本次交易对方之李征之妻就其与李征离婚事宜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

并已缴纳了保全费

,

造成上市公司

拟收购的李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挖金客信息相应的股权权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公司于

5

月

8

日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中止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申请》

,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受理。经上市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1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

,

亨通光电同电信国脉之交易对象代表郭广友、王剑进行了洽谈。双方一致认为

,

由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李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挖金客信息相应的股权权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因此本次资产重组方案难以继续推进。经友好协商

,

双

方一致同意

,

如果李征无法在短期内妥善解决上述股权权属问题

,

或李征提出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宜

,

则亨通光电将终止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同挖金客信息之交易对象李征、陈坤进行了洽谈。双方一致认为

,

由于李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挖金客

信息相应的股权权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且该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

因此本次资产重组方案难以继续推进。经友好协

商

,

双方一致同意亨通光电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2015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

议案》

,

正式决定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同日

,

亨通光电同郭广友等

130

名自然人、李征、陈坤及永奥投资等交易对方签署了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二

)

相关信息披露

在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

,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并在本次重组方案及其他相关

公告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披露。

三、终止筹划本次资产重组的原因

2015

年

5

月

4

日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本次交易对方李征之妻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李征离婚一案的申请。

2015

年

5

月

8

日

,

李征之妻已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

并已缴纳了保全费。上述财产保全事项造成亨通光电收购的李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相应的股权权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应为权属清

晰的经营性资产

,

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亨通光电和李征为解决上述财产保全事项进行了积极沟通

,

但该

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鉴于上述原因

,

本次资产重组方案难以继续推进。经慎重研究

,

并经本次资产重组交易各方的

一致同意

,

亨通光电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四、终止资产重组并撤回本次重组申请文件的审议情况

2015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的议案》、《关于签订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

,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承诺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

3

个月内

,

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六、股票复牌安排

公司将在

2015

年

5

月

22

日召开《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会》

,

就终止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交流与

沟通。说明会结束后公司将申请股票复牌。说明会的具体安排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

开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2015-053

号

)

。

七、其他事项

公司对本次资产重组终止事宜及持续停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

时披露本次重组终止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

,

并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决定后另行公告。鉴于上述事项的完成时间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5-053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

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星期五

)

上午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

,

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

e

访谈”栏目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亨通光电”或“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30

日起停牌。

2015

年

1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文件。

2015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

就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进行审议

,

会议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

,

公司定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星期

五

)

上午

10:00

—

11:00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

就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有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与沟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形式召开

,

届时本公司针对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情况

,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召开时间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周五

)

上午

10:00-11:00

召开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

,

网址为

:2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

e

访谈”栏目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军、财务总监江桦及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刘威。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说明会召开时间段内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

与公司进行交流与

沟通。公司及参会人员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2

、公司欢迎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与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

,

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

:

康青松

联系电邮

:htgd@htgd.com.cn

联系电话

:0512-63430985

传 真

:0512-63092355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5-052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6

月

5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6

月

5

日

10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亨通路

100

号公司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6

月

4

日

至

2015

年

6

月

5

日

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4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6

月

5

日下午

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

√

２

《关于签订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同时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登载《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三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

1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4

日

15:00

至

2015

年

6

月

5

日

15:00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

,

请拟参加

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www.chinaclear.cn)

投票表决。

2

、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

,

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

开通网络服务功能的方式如

下

:

第一步

:

访问中国结算网站

(

网址同上

),

点击右上角“注册”

,

填写姓名

/

名称、身份证件号码、深市证券账户号码、手机号码等

信息

,

并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密码

;

提交并注册成功后

,

投资者填注的手机号将收到一个

8

位数字校验号码

;

第二步

:

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

(

如交易软件、电话委托交易系统等

)

以买入证券的方式

,

输入证券代

码

(369991,

简称“中登认证”

)

、购买价格

(

密码激活为

1.00

元

)

、委托数量

(

短信收到的

8

位校验号码

),

提交报盘指令

;

第三步

:

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

,

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置的证券账户号

/

网络用户名及密码登录中国结算网络

投票系统

,

并可将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一码通”账户下的沪市账户等其他证券账户进行网上关联

,

开通该“一码通”账户

下全部证券账户的网络服务功能。

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

,

也可选择至其托管券商营业部提交相关身份证明文件

,

申请通过统一账

户平台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

或选择先在中国结算网站注册后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至网上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等机构办理身份认证开通网络服务功能。仅持有沪市账户的投资者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详细信息请

登录中国结算网站

(www.chinaclear.cn),

点击“投资者服务专区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

业务办理

-

投资者业务办理”查询

,

或拨打热

线电话

4008058058

了解更多内容。

3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４８７

亨通光电

２０１５／５／２９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5

年

6

月

3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0-17:00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四

)

登记手续

: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的复印件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或持股凭证的复印件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2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康青松

联系电话

:0512

—

63430985

传 真

:0512

—

63092355

通讯地址

: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亨通路

100

号亨通光电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215200

(

二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影响

,

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三

)

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

２

《关于签订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015年 5 月 2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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